广告股2022年广告监管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广告监管股紧紧围绕局党组的工作部署，履行广告监管工作职责，把握广告导向监管，加强对广告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先后开展了借重大活动从事违法违规商业广告宣传专项整治、清理校外培训广告专项整治、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广告整治、非法集资广告排查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截止9月底，全局共查处违法广告案件17起。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大广告监测力度
一是依托国家、省、许昌市三级广告监测平台，切实加强对搜索引擎、微信、APP端、手机客户端等重点平台的广告监管，及时查处三级平台移交的各类广告违法线索，形成线上线下良性互动机制；二是实施三级广告监测与监管执法体系有机衔接，加大平台违法广告线索督导力度，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行为，今年以来，上级监测平台共转办涉嫌违法广告线索41起，已全部转交各所办理，查处广告违法案件8起。
二、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广告市场监管力度
1、对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的电视广告进行适时告诫，并下达《行政指导意见书》，要求其进一步完善广告发布制度，建立健全广告发布台帐，把握广告导向，杜绝发布违法广告；
2、向市场主体发布《禹州市关于规范广告发布经营秩序的提醒告诫函》1000余份，在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频道连续7天播放《提醒告诫函》，通过宣传，警醒各市场主体规范广告发布行为，严禁发布违法广告。
3、加大日常检查与节日期间广告排查力度，在“清明节”、“五一”劳动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前后，以旅游、钧瓷等禹州物色行业为重点，加大广告检查力度，严查各类违法广告行为。
4、结合“守查保”食品专项行动，开展“月饼”“蟹卡”等时令商品经营行为专项整治，严查商场超市、餐饮单位等场所以“月饼”“蟹卡”等时令商品违法商业营销宣传行为，净化节日市场经营环境。
5、组织开展非法集资广告整治行动。一是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摆放宣传版面2块，横幅6条，散发宣传页2000份，在全市各乡镇办的商场、超市、药店及公共区域等100余个电子显示屏幕上滚动播放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标语，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加强广告监测和检查，强化电视媒体、移动通信单位、广告经营单位自律责任，封堵涉嫌非法集资的资讯信息。继续开展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査清理活动，加大对违规、违法发布非法集资广告的查处力度，遏制非法集资广告宣传和其他变相宣传行为，消除其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6、开展校外培训广告清理整治。组织各所集中执法力量对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户外等线上线下校外培训广告开展全面排查，严厉查处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以及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确保“双减”政策落实到位。
三、存在的问题
1、没有召开全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
2、广告监管人员配置少，广告监管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四、第三季度工作打算
一是组织各广告成员单位召开全市虚假违法广告整治联席会议，对下阶段全市广告监管工作进行谋划；二是继续开展借重大活动从事违法违规商业广告宣传专项整治行动；三是加大各级广告监测平台涉嫌违法广告线索的督导力度；四是继续加强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监管，打击违法教育培训广告，净化广告市场经营环境。
五、2023年广告工作谋划
1、逐步建立完善禹州市广告监测平台；
2、加大广告监测力度，重点加强药品、医疗、房地产、保健品领域的广告监测检查，维护重点领域广告经营秩序。
3、按照许昌市局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各项广告市场整治行动，净化广告市场经营环境。
4、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022年10月13日
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广告监管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局切实履行广告监管工作职责，把握广告导向监管，加强对广告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先后开展了重点领域违法广告专项整治、治理医疗美容广告整治、清理校外培训广告专项整治、非法集资广告排查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截止目前，全局共查处违法广告案件25起。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大广告监测力度
一是依托国家、省、许昌市三级广告监测平台，切实加强对搜索引擎、微信、APP端、手机客户端等重点平台的广告监管，及时查处三级平台移交的各类广告违法线索，形成线上线下良性互动机制；二是实施三级广告监测与监管执法体系有机衔接，加大平台违法广告线索督导力度，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行为，上级监测平台共转办涉嫌违法广告线索29起，已全部转交各所、执法大队调查处理，其中，结案7起。
二、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广告市场监管力度
1、开展了重点领域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转发了《许昌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重点领域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加强日常广告监管力度的同时，以社会影响大、覆盖面广的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等互联网媒介、传统媒体和户外广告为重点，重点查处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教育培训、金融、投资理财、房地产、医疗等领域的违法广告，目前，已查处医疗、教育培训、房地产等领域违法广告10起。
2、组织开展非法集资广告整治行动。一是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摆放宣传版面2块，横幅2条，散发宣传页500份，在全市各乡镇办的商场、超市、药店及公共区域等50余个电子显示屏幕上滚动播放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标语，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加强广告监测和检查，强化电视媒体、移动通信单位、广告经营单位自律责任，封堵涉嫌非法集资的资讯信息。继续开展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査清理活动，加大对违规、违法发布非法集资广告的查处力度，遏制非法集资广告宣传和其他变相宣传行为，消除其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3、开展校外培训广告清理整治。组织各所集中执法力量对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户外等线上线下校外培训广告开展全面排查，严厉查处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以及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确保“双减”政策落实到位。
4、开展互联网广告整治
一是制定方案，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我局印发了《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互联网广告领域治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各所所长、综合执法大队召开了专题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
为了让各广告经营主体学法、懂法、用法，我局采取多种形式广泛《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一是通过禹州市融媒体中心发布《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互联网广告提示函》；二是开展送法上门活动，走访互联网广告经营单位7家次，上门宣传《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三是印发《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宣传页1000余份，通过粘贴、散发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同时，积极做好执法人员内部培训，组织观看国家局《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宣讲，发放《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宣传页，要求各所、综合执法大队自行组织培训。
三是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检查，维护市场秩序
重点加强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布广告的自媒体监管，与综合执法大队对禹州颍河网、禹州关注、禹州人合网、禹州微家园等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广告经营单位进行实地检查。
认真落实“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 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加大对“软文”广告、直播营销中的广告行为、明星广告代言活动、弹出广告等广告活动的监管执法力度。结合重点领域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医疗、医疗美容、药品、医疗器械等重点民生领域互联网广告整治力度。
今年以来，我局已查处互联网广告违法案件13起。
三、2024年工作谋划
一是组织各广告成员单位召开全市虚假违法广告整治联席会议，对2024年度全市广告监管工作进行谋划；二是加大广告监测力度，重点加强药品、医疗、房地产、保健品领域的广告监测检查，维护重点领域广告经营秩序。三是继续加强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监管，打击违法教育培训广告，净化广告市场经营环境。四是逐步建立完善禹州市广告监测平台；五是按照许昌市局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各项广告市场整治行动，净化广告市场经营环境。六、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023年11月17日

2024年广告股工作总结
2024年在许昌市局及禹州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广告股按部就班稳重有进并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先总结如下：
一，2024年工作任务：
1，涉老消费市场虚假广告监管。
2，全市范围内民生领域广告监管、违法金融理财类广告监管。
3，公共电子屏安全管理工作。
4，开展防范和制止借党纪学习教育搞不当营商活动及防范和制止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搞不当营商活动工作。
5，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工作。
6，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执法工作
7，三个广告违法案件网站的监测情况、涉嫌违法广告案件的分派、上报工作。
7,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市场领域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
8，广告制作、发布企业双随机检查及检查结果录入公式工作。
9，上级部门临时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工作完成情况：
1，涉老消费市场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已于7月31日结束，此次专项行动未进一步规范了涉老消费市场，保护了老年人合法权益，增进了老年人福祉，更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执法工作于8月20日完成。
此次专项执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贯彻实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聚焦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网络沉迷、网络欺凌和隔空猥亵、个人信息泄露、诱导和实施违法犯罪等问题的防范和处置，进一步强化了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提升了我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水平，营造出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3，广告制作、发布企业双随机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已经圆满完成检查、录入。
截止11月20日，我局广告违法案件共结案33起，民生领域广告监管专项行动工作成效许昌市排名第一。
2025年，广告股将按照许昌局及我局工作安排继续高效有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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